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5號

原      告  劉瑩瑩 

0000000000000000

兼

訴訟代理人  劉婷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美螢律師

被      告  劉淑珍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劉瑩瑩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劉婷婷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坐落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0

號5樓房屋及所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

兩造之父劉懷傑於民國75年間合資購買以供家人居住，出資

比例為劉瑩瑩1/4、劉懷傑3/4，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

於劉瑩瑩二妹即被告名下。又原告業於本院111年度士調字

第689號回復原狀事件調解當日、本院112年度士司調字第30

號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112年3月7日調解時，當面向被告為

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表示，則被告自應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

登記回復原狀，亦即按出資比例回復登記為原告劉瑩瑩權利

範圍1/4、劉懷傑權利範圍3/4，惟因劉懷傑已過世多年，劉

懷傑就系爭房地之權利應由其全體繼承人即兩造共同繼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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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取得權利範圍1/4，從而原告劉瑩瑩因出資購買及繼承而

合計取得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共1/2。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

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回復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為兩造共

有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範

圍1/2，移轉登記予原告劉瑩瑩。（二）被告應將系爭房地

所有權，權利範圍1/4，移轉登記予原告劉婷婷。

三、被告則以：兩造之父劉懷傑過世後，兩造對於遺產分配，尤

其是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早已達成由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

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告之和解協議，原告在解除此和

解協議之契約效力前，即推翻契約而為本件請求，當屬無據

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兩造之父劉懷傑

於75年間合資購買，出資比例為劉瑩瑩1/4、劉懷傑3/4，

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於劉瑩瑩二妹即被告名下乙

節，業經原告提出劉懷傑所書立載明「士林區房屋建造妥

共繳365萬元，此款劉瑩瑩給我90多萬元，其他270多萬元

係我（懷傑）分數筆付出」、「士林此房屋當時登記購置

人為劉淑珍，因當時劉婷婷年少未達合法之年故未登記，

但是兩女建造房屋時未繳款」之文書為證（見本院112年

度士司補字第23號卷第16、18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

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

18頁），且被告對於上開文書確為劉懷傑所書立乙節亦不

爭執（見本院卷第94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原

告主張兩造之父劉懷傑業已過世，劉懷傑之全體繼承人為

兩造，應繼分各1/3等乙節，並據原告提出劉懷傑之繼承

系統表、兩造及劉懷傑之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112年度

士司補字第23號卷第41至47頁），亦與原告主張相符，是

原告上開主張均堪信為真實，合先敘明。

（二）惟查，原告劉瑩瑩曾於108年3月14日以行動通訊軟體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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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被告表示：「這個房子你賣的事、婷婷3百、我6百（5

百）已經和婷婷說明了」等語，於110年1月9日向被告表

示；「淑珍、麻煩再匯給我20萬元…已經和婷婷說了，謝

謝」等語，且被告於110年1月16日向原告劉瑩瑩表示：

「今天已轉帳20萬給婷婷了。房價共已支付000-00-00-00

-00＝430萬（剩餘）」等語，原告劉瑩瑩則回覆：「淑

珍、週四銀行來通知、收到了。剩下430。了解」等語，

有被告所提上開LINE通訊內容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80、82頁），且被告確有先後匯款10萬元、10萬元、30萬

元、20萬元至原告劉婷婷銀行帳戶乙節，此復有被告所提

其存摺內頁明細、匯款申請書、劉婷婷之存摺封面為證

（見本院卷第84至88頁），上開情狀核與被告所辯兩造已

達成由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

告之協議乙節均屬若合符節，且原告就此亦不爭執（見本

院卷第95頁），是被告就此所辯亦堪可採信。

（三）至原告雖另陳稱：兩造已於110年6月19日合意解除上開由

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93

頁），並提出原告劉瑩瑩與被告於110年6月18日、同年月

19日之LINE通訊內容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02至108

頁）。然查，細譯該通訊內容，原告劉瑩瑩固曾於110年6

月18日向被告表示：「淑珍、昨晚你說的、我想了一下、

我覺得也對、還是賣了大家分」等語，被告就原告劉瑩瑩

所為將系爭房地出售由兩造分得價款之提議，則於110年6

月19日回覆表示：「我贊成賣了大家平分，但是稅金要全

部都先拿出，不然我不會簽…還有妳先拿的70萬元，都要

先還給我，我後悔說要買這個房子」等語，依其語意，至

多僅能認為被告是在與原告劉瑩瑩協商、討論以及抱怨系

爭房屋處理事宜，尚不足以憑此即認兩造就前開由被告單

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已達成解除之合意，此由被

告表示「不然我不會簽」等語更足以證明。是原告此節主

張兩造間已合意解除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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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議乙節，核非可採。

（四）原告雖再主張：原告已於113年5月14日當庭催告被告給付

買賣價金，被告卻逾期未給付任何價金，原告已去函解除

該買賣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就此：

　　1.本院認兩造間所為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

議，其性質上並非買賣契約，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

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

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系爭房地原即登記於被告名下，是

兩造間之協議並不以由原告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予被告為

其內涵，從而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自非屬買賣契約，應僅

係就系爭房地之產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所為之協議，先

予敘明。

　　2.再者，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依前揭LINE通訊內容、存簿

明細、匯款申請書所示，被告固僅支付共計70萬元予原

告，仍有餘款至少730萬元尚未給付，惟兩造間就此部分

款項並無約定給付期限，而原告係於113年5月14日之言詞

辯論程序方當庭催告被告於3日內給付（見本院卷第96

頁），則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應於113年5月

18日起始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3.又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

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

民法第254條另有明文。依此規定，可知債務人遲延給付

者，債權人必須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

得解除契約。查，原告除於上開庭期曾催告被告於3日內

依協議給付款項外，並未於被告陷於給付遲延後，再定相

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即逕於113年5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

告為解除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之表示，此有原告所提該存

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4頁），揆諸上開規定及

說明，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核與民法

第254條所定要件不符，難謂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有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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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議，既已達成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所有權之協議，且

此協議迄未經解除，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

原則，上開協議對於兩造自有拘束力，兩造均僅能依上開

協議之約定行使權利。準此，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移轉系爭

房地所有權之請求，顯背於上開協議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

房地所有權之約定，是其請求，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

條、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被

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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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5號
原      告  劉瑩瑩  


兼
訴訟代理人  劉婷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美螢律師
被      告  劉淑珍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劉瑩瑩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劉婷婷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坐落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房屋及所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兩造之父劉懷傑於民國75年間合資購買以供家人居住，出資比例為劉瑩瑩1/4、劉懷傑3/4，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於劉瑩瑩二妹即被告名下。又原告業於本院111年度士調字第689號回復原狀事件調解當日、本院112年度士司調字第30號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112年3月7日調解時，當面向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表示，則被告自應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回復原狀，亦即按出資比例回復登記為原告劉瑩瑩權利範圍1/4、劉懷傑權利範圍3/4，惟因劉懷傑已過世多年，劉懷傑就系爭房地之權利應由其全體繼承人即兩造共同繼承而各取得權利範圍1/4，從而原告劉瑩瑩因出資購買及繼承而合計取得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共1/2。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回復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為兩造共有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範圍1/2，移轉登記予原告劉瑩瑩。（二）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範圍1/4，移轉登記予原告劉婷婷。
三、被告則以：兩造之父劉懷傑過世後，兩造對於遺產分配，尤其是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早已達成由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告之和解協議，原告在解除此和解協議之契約效力前，即推翻契約而為本件請求，當屬無據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兩造之父劉懷傑於75年間合資購買，出資比例為劉瑩瑩1/4、劉懷傑3/4，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於劉瑩瑩二妹即被告名下乙節，業經原告提出劉懷傑所書立載明「士林區房屋建造妥共繳365萬元，此款劉瑩瑩給我90多萬元，其他270多萬元係我（懷傑）分數筆付出」、「士林此房屋當時登記購置人為劉淑珍，因當時劉婷婷年少未達合法之年故未登記，但是兩女建造房屋時未繳款」之文書為證（見本院112年度士司補字第23號卷第16、18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8頁），且被告對於上開文書確為劉懷傑所書立乙節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4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原告主張兩造之父劉懷傑業已過世，劉懷傑之全體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各1/3等乙節，並據原告提出劉懷傑之繼承系統表、兩造及劉懷傑之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112年度士司補字第23號卷第41至47頁），亦與原告主張相符，是原告上開主張均堪信為真實，合先敘明。
（二）惟查，原告劉瑩瑩曾於108年3月14日以行動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這個房子你賣的事、婷婷3百、我6百（5百）已經和婷婷說明了」等語，於110年1月9日向被告表示；「淑珍、麻煩再匯給我20萬元…已經和婷婷說了，謝謝」等語，且被告於110年1月16日向原告劉瑩瑩表示：「今天已轉帳20萬給婷婷了。房價共已支付000-00-00-00-00＝430萬（剩餘）」等語，原告劉瑩瑩則回覆：「淑珍、週四銀行來通知、收到了。剩下430。了解」等語，有被告所提上開LINE通訊內容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0、82頁），且被告確有先後匯款10萬元、10萬元、30萬元、20萬元至原告劉婷婷銀行帳戶乙節，此復有被告所提其存摺內頁明細、匯款申請書、劉婷婷之存摺封面為證（見本院卷第84至88頁），上開情狀核與被告所辯兩造已達成由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告之協議乙節均屬若合符節，且原告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就此所辯亦堪可採信。
（三）至原告雖另陳稱：兩造已於110年6月19日合意解除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並提出原告劉瑩瑩與被告於110年6月18日、同年月19日之LINE通訊內容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02至108頁）。然查，細譯該通訊內容，原告劉瑩瑩固曾於110年6月18日向被告表示：「淑珍、昨晚你說的、我想了一下、我覺得也對、還是賣了大家分」等語，被告就原告劉瑩瑩所為將系爭房地出售由兩造分得價款之提議，則於110年6月19日回覆表示：「我贊成賣了大家平分，但是稅金要全部都先拿出，不然我不會簽…還有妳先拿的70萬元，都要先還給我，我後悔說要買這個房子」等語，依其語意，至多僅能認為被告是在與原告劉瑩瑩協商、討論以及抱怨系爭房屋處理事宜，尚不足以憑此即認兩造就前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已達成解除之合意，此由被告表示「不然我不會簽」等語更足以證明。是原告此節主張兩造間已合意解除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乙節，核非可採。
（四）原告雖再主張：原告已於113年5月14日當庭催告被告給付買賣價金，被告卻逾期未給付任何價金，原告已去函解除該買賣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就此：
　　1.本院認兩造間所為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其性質上並非買賣契約，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系爭房地原即登記於被告名下，是兩造間之協議並不以由原告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予被告為其內涵，從而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自非屬買賣契約，應僅係就系爭房地之產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所為之協議，先予敘明。
　　2.再者，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依前揭LINE通訊內容、存簿明細、匯款申請書所示，被告固僅支付共計70萬元予原告，仍有餘款至少730萬元尚未給付，惟兩造間就此部分款項並無約定給付期限，而原告係於113年5月14日之言詞辯論程序方當庭催告被告於3日內給付（見本院卷第96頁），則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應於113年5月18日起始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3.又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另有明文。依此規定，可知債務人遲延給付者，債權人必須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查，原告除於上開庭期曾催告被告於3日內依協議給付款項外，並未於被告陷於給付遲延後，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即逕於113年5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解除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之表示，此有原告所提該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4頁），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核與民法第254條所定要件不符，難謂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有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之爭議，既已達成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所有權之協議，且此協議迄未經解除，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上開協議對於兩造自有拘束力，兩造均僅能依上開協議之約定行使權利。準此，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請求，顯背於上開協議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約定，是其請求，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5號

原      告  劉瑩瑩  



兼

訴訟代理人  劉婷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美螢律師

被      告  劉淑珍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8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劉瑩瑩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劉婷婷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坐落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

    房屋及所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兩造之

    父劉懷傑於民國75年間合資購買以供家人居住，出資比例為

    劉瑩瑩1/4、劉懷傑3/4，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於劉瑩

    瑩二妹即被告名下。又原告業於本院111年度士調字第689號

    回復原狀事件調解當日、本院112年度士司調字第30號移轉

    所有權登記事件112年3月7日調解時，當面向被告為終止借

    名登記契約之表示，則被告自應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回

    復原狀，亦即按出資比例回復登記為原告劉瑩瑩權利範圍1/

    4、劉懷傑權利範圍3/4，惟因劉懷傑已過世多年，劉懷傑就

    系爭房地之權利應由其全體繼承人即兩造共同繼承而各取得

    權利範圍1/4，從而原告劉瑩瑩因出資購買及繼承而合計取

    得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共1/2。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第821條、第179條、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後之返

    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回復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為兩造共有等語

    。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範圍1/2

    ，移轉登記予原告劉瑩瑩。（二）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

    ，權利範圍1/4，移轉登記予原告劉婷婷。

三、被告則以：兩造之父劉懷傑過世後，兩造對於遺產分配，尤

    其是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早已達成由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

    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告之和解協議，原告在解除此和

    解協議之契約效力前，即推翻契約而為本件請求，當屬無據

    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兩造之父劉懷傑

      於75年間合資購買，出資比例為劉瑩瑩1/4、劉懷傑3/4，

      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於劉瑩瑩二妹即被告名下乙節

      ，業經原告提出劉懷傑所書立載明「士林區房屋建造妥共

      繳365萬元，此款劉瑩瑩給我90多萬元，其他270多萬元係

      我（懷傑）分數筆付出」、「士林此房屋當時登記購置人

      為劉淑珍，因當時劉婷婷年少未達合法之年故未登記，但

      是兩女建造房屋時未繳款」之文書為證（見本院112年度

      士司補字第23號卷第16、18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系

      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8

      頁），且被告對於上開文書確為劉懷傑所書立乙節亦不爭

      執（見本院卷第94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原告

      主張兩造之父劉懷傑業已過世，劉懷傑之全體繼承人為兩

      造，應繼分各1/3等乙節，並據原告提出劉懷傑之繼承系

      統表、兩造及劉懷傑之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112年度士

      司補字第23號卷第41至47頁），亦與原告主張相符，是原

      告上開主張均堪信為真實，合先敘明。

（二）惟查，原告劉瑩瑩曾於108年3月14日以行動通訊軟體LINE

      向被告表示：「這個房子你賣的事、婷婷3百、我6百（5

      百）已經和婷婷說明了」等語，於110年1月9日向被告表

      示；「淑珍、麻煩再匯給我20萬元…已經和婷婷說了，謝

      謝」等語，且被告於110年1月16日向原告劉瑩瑩表示：「

      今天已轉帳20萬給婷婷了。房價共已支付000-00-00-00-0

      0＝430萬（剩餘）」等語，原告劉瑩瑩則回覆：「淑珍、

      週四銀行來通知、收到了。剩下430。了解」等語，有被

      告所提上開LINE通訊內容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0、

      82頁），且被告確有先後匯款10萬元、10萬元、30萬元、

      20萬元至原告劉婷婷銀行帳戶乙節，此復有被告所提其存

      摺內頁明細、匯款申請書、劉婷婷之存摺封面為證（見本

      院卷第84至88頁），上開情狀核與被告所辯兩造已達成由

      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告之協

      議乙節均屬若合符節，且原告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95頁），是被告就此所辯亦堪可採信。

（三）至原告雖另陳稱：兩造已於110年6月19日合意解除上開由

      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93

      頁），並提出原告劉瑩瑩與被告於110年6月18日、同年月

      19日之LINE通訊內容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02至108頁）

      。然查，細譯該通訊內容，原告劉瑩瑩固曾於110年6月18

      日向被告表示：「淑珍、昨晚你說的、我想了一下、我覺

      得也對、還是賣了大家分」等語，被告就原告劉瑩瑩所為

      將系爭房地出售由兩造分得價款之提議，則於110年6月19

      日回覆表示：「我贊成賣了大家平分，但是稅金要全部都

      先拿出，不然我不會簽…還有妳先拿的70萬元，都要先還

      給我，我後悔說要買這個房子」等語，依其語意，至多僅

      能認為被告是在與原告劉瑩瑩協商、討論以及抱怨系爭房

      屋處理事宜，尚不足以憑此即認兩造就前開由被告單獨取

      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已達成解除之合意，此由被告表

      示「不然我不會簽」等語更足以證明。是原告此節主張兩

      造間已合意解除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

      議乙節，核非可採。

（四）原告雖再主張：原告已於113年5月14日當庭催告被告給付

      買賣價金，被告卻逾期未給付任何價金，原告已去函解除

      該買賣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就此：

　　1.本院認兩造間所為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

      ，其性質上並非買賣契約，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

      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系爭房地原即登記於被告名下，是

      兩造間之協議並不以由原告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予被告為

      其內涵，從而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自非屬買賣契約，應僅

      係就系爭房地之產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所為之協議，先

      予敘明。

　　2.再者，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依前揭LINE通訊內容、存簿

      明細、匯款申請書所示，被告固僅支付共計70萬元予原告

      ，仍有餘款至少730萬元尚未給付，惟兩造間就此部分款

      項並無約定給付期限，而原告係於113年5月14日之言詞辯

      論程序方當庭催告被告於3日內給付（見本院卷第96頁）

      ，則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應於113年5月18日

      起始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3.又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

      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

      民法第254條另有明文。依此規定，可知債務人遲延給付

      者，債權人必須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

      得解除契約。查，原告除於上開庭期曾催告被告於3日內

      依協議給付款項外，並未於被告陷於給付遲延後，再定相

      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即逕於113年5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

      告為解除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之表示，此有原告所提該存

      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4頁），揆諸上開規定及

      說明，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核與民法

      第254條所定要件不符，難謂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有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

      之爭議，既已達成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所有權之協議，且

      此協議迄未經解除，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

      原則，上開協議對於兩造自有拘束力，兩造均僅能依上開

      協議之約定行使權利。準此，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移轉系爭

      房地所有權之請求，顯背於上開協議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

      房地所有權之約定，是其請求，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

    、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

    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375號

原      告  劉瑩瑩  



兼

訴訟代理人  劉婷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美螢律師

被      告  劉淑珍  



訴訟代理人  徐則鈺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6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劉瑩瑩負擔三分之二，餘由原告劉婷婷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坐落臺北市○○區○○路00巷00弄0○0號5樓房屋及所坐落土地（下稱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兩造之父劉懷傑於民國75年間合資購買以供家人居住，出資比例為劉瑩瑩1/4、劉懷傑3/4，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於劉瑩瑩二妹即被告名下。又原告業於本院111年度士調字第689號回復原狀事件調解當日、本院112年度士司調字第30號移轉所有權登記事件112年3月7日調解時，當面向被告為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之表示，則被告自應將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登記回復原狀，亦即按出資比例回復登記為原告劉瑩瑩權利範圍1/4、劉懷傑權利範圍3/4，惟因劉懷傑已過世多年，劉懷傑就系爭房地之權利應由其全體繼承人即兩造共同繼承而各取得權利範圍1/4，從而原告劉瑩瑩因出資購買及繼承而合計取得系爭房地權利範圍共1/2。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回復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為兩造共有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範圍1/2，移轉登記予原告劉瑩瑩。（二）被告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權利範圍1/4，移轉登記予原告劉婷婷。

三、被告則以：兩造之父劉懷傑過世後，兩造對於遺產分配，尤其是系爭房地之所有權，早已達成由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告之和解協議，原告在解除此和解協議之契約效力前，即推翻契約而為本件請求，當屬無據等語置辯。並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原告劉瑩瑩與兩造之父劉懷傑於75年間合資購買，出資比例為劉瑩瑩1/4、劉懷傑3/4，並經劉懷傑決定而借名登記於劉瑩瑩二妹即被告名下乙節，業經原告提出劉懷傑所書立載明「士林區房屋建造妥共繳365萬元，此款劉瑩瑩給我90多萬元，其他270多萬元係我（懷傑）分數筆付出」、「士林此房屋當時登記購置人為劉淑珍，因當時劉婷婷年少未達合法之年故未登記，但是兩女建造房屋時未繳款」之文書為證（見本院112年度士司補字第23號卷第16、18頁），並有本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房地之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6、18頁），且被告對於上開文書確為劉懷傑所書立乙節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4頁），核與原告主張大致相符；另原告主張兩造之父劉懷傑業已過世，劉懷傑之全體繼承人為兩造，應繼分各1/3等乙節，並據原告提出劉懷傑之繼承系統表、兩造及劉懷傑之戶籍謄本為證（見本院112年度士司補字第23號卷第41至47頁），亦與原告主張相符，是原告上開主張均堪信為真實，合先敘明。

（二）惟查，原告劉瑩瑩曾於108年3月14日以行動通訊軟體LINE向被告表示：「這個房子你賣的事、婷婷3百、我6百（5百）已經和婷婷說明了」等語，於110年1月9日向被告表示；「淑珍、麻煩再匯給我20萬元…已經和婷婷說了，謝謝」等語，且被告於110年1月16日向原告劉瑩瑩表示：「今天已轉帳20萬給婷婷了。房價共已支付000-00-00-00-00＝430萬（剩餘）」等語，原告劉瑩瑩則回覆：「淑珍、週四銀行來通知、收到了。剩下430。了解」等語，有被告所提上開LINE通訊內容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0、82頁），且被告確有先後匯款10萬元、10萬元、30萬元、20萬元至原告劉婷婷銀行帳戶乙節，此復有被告所提其存摺內頁明細、匯款申請書、劉婷婷之存摺封面為證（見本院卷第84至88頁），上開情狀核與被告所辯兩造已達成由被告單獨擁有系爭房地所有權、被告支付金錢予原告之協議乙節均屬若合符節，且原告就此亦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5頁），是被告就此所辯亦堪可採信。

（三）至原告雖另陳稱：兩造已於110年6月19日合意解除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等語（見本院卷第93頁），並提出原告劉瑩瑩與被告於110年6月18日、同年月19日之LINE通訊內容截圖為證（見本院卷第102至108頁）。然查，細譯該通訊內容，原告劉瑩瑩固曾於110年6月18日向被告表示：「淑珍、昨晚你說的、我想了一下、我覺得也對、還是賣了大家分」等語，被告就原告劉瑩瑩所為將系爭房地出售由兩造分得價款之提議，則於110年6月19日回覆表示：「我贊成賣了大家平分，但是稅金要全部都先拿出，不然我不會簽…還有妳先拿的70萬元，都要先還給我，我後悔說要買這個房子」等語，依其語意，至多僅能認為被告是在與原告劉瑩瑩協商、討論以及抱怨系爭房屋處理事宜，尚不足以憑此即認兩造就前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已達成解除之合意，此由被告表示「不然我不會簽」等語更足以證明。是原告此節主張兩造間已合意解除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乙節，核非可採。

（四）原告雖再主張：原告已於113年5月14日當庭催告被告給付買賣價金，被告卻逾期未給付任何價金，原告已去函解除該買賣契約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就此：

　　1.本院認兩造間所為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協議，其性質上並非買賣契約，蓋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民法第345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系爭房地原即登記於被告名下，是兩造間之協議並不以由原告移轉系爭房屋所有權予被告為其內涵，從而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自非屬買賣契約，應僅係就系爭房地之產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所為之協議，先予敘明。

　　2.再者，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依前揭LINE通訊內容、存簿明細、匯款申請書所示，被告固僅支付共計70萬元予原告，仍有餘款至少730萬元尚未給付，惟兩造間就此部分款項並無約定給付期限，而原告係於113年5月14日之言詞辯論程序方當庭催告被告於3日內給付（見本院卷第96頁），則依民法第229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應於113年5月18日起始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3.又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其契約。民法第254條另有明文。依此規定，可知債務人遲延給付者，債權人必須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而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查，原告除於上開庭期曾催告被告於3日內依協議給付款項外，並未於被告陷於給付遲延後，再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即逕於113年5月21日以存證信函向被告為解除兩造間所為上開協議之表示，此有原告所提該存證信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34頁），揆諸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以被告給付遲延為由主張解除契約，核與民法第254條所定要件不符，難謂有據。

（五）綜上所述，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所有權如何於兩造間為分配之爭議，既已達成上開由被告單獨取得所有權之協議，且此協議迄未經解除，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上開協議對於兩造自有拘束力，兩造均僅能依上開協議之約定行使權利。準此，原告本件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之請求，顯背於上開協議由被告單獨取得系爭房地所有權之約定，是其請求，即非可採。

五、綜上所述，原告本於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179條、第1148條規定及借名契約終止後之返還請求權，請求被告移轉系爭房地所有權予原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趙彥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9　　日

                              書記官 陳玥彤





